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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财规〔2017〕74号

乌海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乌海市本级财政评审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预算评审作用，简化审核环节，提高评审效益，根据《乌海市本级财政评审管理规定》（乌海政办发〔2016〕51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乌海市本级财政评审管理实施细则》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7年12月28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乌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7年12月28日印发

乌海市本级财政评审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预算评审作用，简化审核环节，提高评审效益，根据《乌海市本级财政评审管理规定》（乌海政办发〔2016〕51号）精神及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财政评审是财政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
第三条  财政评审的范围：主要是财政性资金（含市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的资金、各类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执行中财政追加的资金、纳入财政综合预算管理的其他资金以及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等）安排的项目。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进行财政评审
（一）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应急而不宜评审的；
（二）政府类物业管理、运营权招标、资产出租；
（三）项目咨询、可行性研究、规划、勘察、设计、监理、活动、会议等；
（四）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项目；
（五）PPP模式项目：外包类（劳务外包（SC），管理外包(MC)，委托运营(O&M)，设计—建造（DB）,设计—建造—经营或交钥匙（DBO）），特许经营类（BOT,TOT,ROT）,私有化类（完全私有化，部分私有化）；
（六）EPC模式等无施工图纸、无预算的项目。
第五条  部分项目发生的特殊费用，视项目具体情况和政府会议纪要及领导批示意见进行评审。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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